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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贵州北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1、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贵州北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源公司”）拟与招银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银租赁公司”）签订售后回租合同，将控股子公司北源

公司所属水电站的发电设备及大坝等部分固定资产以“售后回租”方式与招银

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进行融资，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5 亿元，融资期限 3

年。为确保该项融资能够落实到位，需公司为北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北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项融资对保障子公司资金链畅通和正常生产经

营、持续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2、2018年 11月 2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北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11 名董事全票通过。

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 

3、本次担保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11（三）“为资产负债

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因此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北源公司基本情况 

贵州北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8 月 8 日成立，注册地为遵义市中华

路龙井沟统建 77 栋 3 号楼 321 号。贵州北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为股

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9,025.00万元。 

经营范围：中小水电的投资、开发和经营；销售：五金、家电产品、金属制

品、建材、工业油料、铝钢土、百货、金属矿产。 

北源公司股权结构为：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51.94％，贵



 

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 41.34％，贵州亚源工贸有限公司持有

股份持股比例为 6.72％。 

2、北源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金额 2018 年 9月 30日金额 

资产总额 914,244,379.11 898,926,689.06 

负债总额 821,757,232.32 808,419,418.78 

银行贷款总额 780,273,989.79 761,816,909.83 

流动负债总额 282,695,486.74 681,419,418.78 

净资产 92,487,146.79 90,507,270.28 

项目 2017年 2018 年 1月-9月金额 

营业收入 94,997,053.20 74,135,399.72 

利润总额 -20,114,037.41 -1,979,876.51 

净利润 -20,114,037.41 -1,979,876.51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北源公司无对外担保、重大诉讼与仲裁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北源公司向招银租赁公司申请的 5 亿元人民币融资租赁

额度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担保，租赁期限 3年，具体以公司与招银租赁公司

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提供担保的原因： 

北源公司为本公司持股 51.94%的控股子公司，主要负责开发、经营贵州芙

蓉江流域鱼塘、清溪、牛都等水电站。为解决北源公司资金需求，北源公司拟与

招银租赁公司签订售后回租合同，将北源公司所属水电站的发电设备及大坝等部

分固定资产以“售后回租”方式与招银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进行融资，融

资金额为人民币 5亿元，融资期限 3年。为确保该项融资能够落实到位，需公司

为北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2、担保风险及被担保人偿债能力判断： 

公司董事会认为北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自成立以来正常生产运营，

公司为其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内，因此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不存

在担保风险。 

3、其他股东担保情况说明： 

北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 51.94%，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 41.34％，贵州亚源工贸有限公司持有股份持股比例为

6.72％。北源公司成立以来在资金方面得到了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

大力支持，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连续多年为北源公司提供大额委托贷

款；同时，北源公司下属电站陆续投产后，运行正常，公司为其担保的财务风险

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内，因此北源公司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再由其他股东提供相

应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鉴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董事会通过对此次决策和披露信息的审议，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为北源公

司担保对保障北源公司资金链畅通和正常生产经营、持续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1,681.69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7.69%，全部为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贵州北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

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为融资租赁事项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